員林國民小學108學年度第一學期游泳教學活動通知

一、實施依據：員林市員林國民小學108學年度游泳教學實施計畫。

              員林市員林國民小學108學年度上學期課程總體計畫。
              彰化縣108年學生游泳體驗營實施計畫。

二、實施班級：五年級各班學生。

三、實施方法：

    1、為提升國小學生游泳基本技能，五年級每個學期排六週游泳課為原則，主要依據學生自填游泳能力調查表進行初次分組，實施能力分組游泳教學，游泳教練再視實際情形彈性調整分組。

     2、游泳能力調查表填寫方式如下:

       (1) 游泳與自救能力兩欄皆須勾選。

       (2) 有特殊身心狀況者，請家長主動告知簡述並簽名於調查表背面。

     3、游泳課實施期間進行體育課調課，下午連續上兩節體育課（兩節體育課 = ㄧ次游泳課）。

     4、游泳課由體育老師帶隊，專車接送至海洋森林游泳池，由專業游泳教練教學。
     5、未參加游泳教學之同學仍應隨同班級前往泳池，於岸上自修。
四、實施地點：員林市海洋森林室內游泳池。

五、本學期上課日期及班級： 
第一梯次（每週一）：上課 9/16、9/23、9/30、10/7、10/14、10/21
 下午13：30～15：40    班級：501、502、504  計三班

第二梯次（每週二）：上課 9/17、9/24、10/1、10/8、10/15、10/22
          下午13：30～15：40    班級：503、511、512  計三班

第三梯次（每週四）：上課 9/19、9/26、10/3、10/17(10/10國慶日放假)、10/24、10/31
          下午13：30～15：40    班級：507、508、509  計三班

第四梯次（每週五）：上課 9/20、9/27、10/4、10/18(10/11彈性放假)、10/25、11/1
          下午13：30～15：40    班級：505、506、510  計三班
六、參加費用：免費。說明：游泳課費用每次140元，六次共計840元（含交通費、場地費、教練費、保險費、清潔費等）。本學期已申請通過縣府「彰化縣108年學生游泳體驗營實施計畫」全額補助，故參加本學期游泳教學的同學無須負擔教學費用。
七、泳具：自備泳裝、泳褲、泳帽、泳鏡、大浴巾及個人物品等。

八、規    範：1.當日身體不適務必告訴老師，並禁止下水。
2.當日無法下水同學，需於泳池邊指定位置見習並書寫學習單。
3.不得於游泳池周邊奔跑，並禁止跳水動作。

4.不得於池邊或水中互相推擠或潑水。

5.水中練習需「前後左右」保持一隻手臂以上的安全距離。
九、備    註：1.當日請假或當日無法下水之學生於游泳教學結束後補發游泳練習券。
                (未參加游泳教學之同學則無發給)
 2.如因特殊原因不宜參加游泳教學者，請於108年9月2日前繳交不參加申請書至體育組。(請向導師或體育組領取申請書)。游泳能力為重要之自救能力，原則上希望每位同學都能參與，未提出不參加申請者，皆視同同意參加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體育組 108.8.30
